附件1

杭州市人民政府决定废止的
《杭州市村经济合作社财务管理办法》等
4件市政府规章

一、《杭州市村经济合作社财务管理办法》（2002年6月10日杭州市人民政府令第180号公布，根据2004年9月21日杭州市人民政府令第207号《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〈杭州市内河航道管理办法〉等18件市政府规章部分条款的决定》修改）。
二、《杭州市医疗机构药品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》（2005年9月20日杭州市人民政府令第222号公布，根据2019年12月31日杭州市人民政府令第320号《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〈杭州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实施办法〉等16件市政府规章部分条款的决定》修改）。
三、《杭州市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》（2006年10月31日杭州市人民政府令第231号公布，根据2016年4月11日杭州市人民政府令第291号《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〈杭州市服务行业环境保护管理办法〉等2件市政府规章部分条款的决定》第一次修改，根据2019年12月31日杭州市人民政府令第320号《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〈杭州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实施办法〉等16件市政府规章部分条款的决定》第二次修改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四、《杭州市市场调节价监督管理若干规定》（2013年10月8日杭州市人民政府令第275号公布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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